僑務委員會115學年度獎勵頂尖及傑出僑生來臺就讀大學校院獎學金簡章(菲律賓地區)
一、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僑務委員會)為獎勵頂尖及傑出僑生來臺就讀大學校院學士學位，依據行政院一百十一年八月三十一日院臺外字第一一一○○二四一一○號函核定之「112至115年度社會發展中長程個案計畫—擴大培育及留用僑生」規定，特訂定「僑務委員會獎勵頂尖及傑出僑生來臺就讀大學校院獎學金核發要點」。
二、獎學金金額及名額：
(一) 頂尖僑生獎學金：每學年計新臺幣（下同）26萬元，4年共計104萬元。
(二) 傑出僑生獎學金：每學年計10萬元，4年共計40萬元。
三、申請資格如下：
(一) 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學歷，學業成績優良，品行端正，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二條規定來臺就讀學士學位之僑生。
(二) 申請資格如下：

1.頂尖獎學金：以高中全部在校學業總平均成績88分為低標，或排名在全班百分之五以內。
2.傑出獎學金：以高中全部在校學業總平均成績85分為低標，或排名在全班百分之十以內。
3.如在校成績僅為等第(A.B.C.)，成績換算百分制分數如下：
	等第成績
	分數區間
	百分制成績計分對照

	 A+
	90 - 100分
	95分

	A
	85 - 89分
	87分

	 A-
	80 - 84分
	82分

	 B+
	77 - 79分
	78分

	B
	73 - 76分
	75分

	 B-
	70 - 72分
	70分

	 C+
	67 - 69分
	68分

	C
	63 - 66分
	65分

	 C-
	60 - 62分
	60分

	F
	0 - 59分
	50分


4.頂尖及傑出獎學金在校操行成績平均需達到「甲下」、「A-」或「80分」以上；如無操行成績、則依其他多元表現評估認定。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1.已保留國內大學校院學籍或已在臺註冊入學就讀國內大學校院。
2.曾在臺就讀擬申請之同一級學位課程。
3.在臺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及國內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含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期間或於畢業後在國內升讀大學校院。
4.在臺就學期間為我各大學校院依據與外國學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所招收之交換學生或雙（聯）學位生。
5.曾被撤銷本獎學金。
6.在臺就學期間同時受領我政府機關（構）所設置之學雜費補助、減免或獎助學金；但不包括由就讀學校所提供受獎生之學雜費補助、減免或獎助學金。
四、獎學金受獎期限：
  (一) 獎學金最長受獎期限為4年。
  (二) 自當學年度9月1日起至次年8月31日止。
  (三) 因故休學者，廢止受獎資格並停止發給獎學金。其於休學學年已領取之獎學金，分別依其休學前之在學期間，於未達二分之一者，應全部繳回；二分之一以上未達四分之三者，應繳回半數；四分之三以上者，無須繳回。
  (四) 受獎生應按時抵錄取學校註冊，未能於規定期限來臺就學者，視同放棄受獎資格，不得保留。
(五) 受獎生經擬轉出及轉入學校核准轉學時，原就讀學校應敘明受獎生受獎類別、受獎起訖年月及轉出年月，函知受獎生及其轉入學校。轉入學校應敘明同意受獎生轉入年月，函復受獎生及其轉出學校。轉出及轉入學校函件均應副知僑務委員會、相關駐外館處或僑務委員會指定單位。
五、申請人應自即日起至民國115年3月31日前繳交下列文件：

  (一) 獎學金申請表 (如附件) 。
  (二) 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影本。
(三) 最高學歷證明及成績單影本，其以中、英文以外之語文製作者，應加附中文譯本。影本及譯本並應經駐外館處驗證或經僑務委員會海外文教服務中心或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核驗。

(四) 校長、教師或導師推薦信二封(中英文皆可)，並經推薦人密封後親簽。  
(五) 自傳(含讀書計畫，中英文皆可)。
(六) 加分項目文件(非必需):

1.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證書等相關。
2.就讀高中期間各項學科、體育、藝文等得獎證明、社會服務證明或時數證明、曾參加僑務委員會或菲華文教服務中心辦理營隊或課程之證明。
    (七) 相關書面申請文件請以快遞方式郵寄至下列地址：
     菲華文教服務中心

Culture Center of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he Philippines

地址：Room 1004,10th Floor, Federal Tower, Dasmarinas Street cor. Muelle de Binondo, Manila, Philippines

電話：+63-2-8243-0059
六、申請人申請表件應齊全，所提供之申請表件均不予退還。

七、受理申請之駐外館處及僑務委員會指定單位遴選受獎生原則如下︰
(一) 書面初審外，亦可視情況加採面試或視訊方式辦理口試審核，遴選正、備取受獎候選人。
(二) 優先甄選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獲得中級以上測驗證書之獎學金申請人。
八、受獎生獲核錄後，菲華文教服務中心續將僑務委員會核定受獎公函轉致受獎生，請於赴臺灣時攜帶向校方提出申請。

九、未獲入學許可者，取消受獎生資格。獲獎學生如因故欲放棄受獎資格請儘速通知菲華文教服務中心，以利僑務委員會辦理遞補作業。
十、獎學金初領作業及續領資格、申請審核作業如下：
(一) 初領作業：受獎生第一學年初領者，應於第一學年註冊後向學校繳交僑務委員會核定受獎公函等受獎影本證明文件。
(二) 續領資格：
1. 符合前點之受獎生在學期間每學期修習9學分以上，頂尖獎學金獲獎者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為A或85分以上，且操行總平均成績達80分(或相同等第)以上；傑出獎學金獲獎者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為A-或80分以上，且操行總平均成績達80分(或相同等第)以上；如於在學期間成為交換生，於交換期間所修習之國外學分及成績應先經由國內就讀學校採認。
2. 前一學年成績未達前目標準者，不得申請。但以後學年成績再達前目標準者，得再申請。
 (三) 第二學年以後，受獎生應檢具符合前款規定之成績單向就讀學校申請續領；學校應辦理受獎生續領受獎資格審核，填送續領審核結果送僑務委員會備查後通知受獎生，由就讀學校依規定辦理獎學金請款作業。
十一、受獎生經查申請文件有偽造、不實情事或退學者，由僑務委員會撤銷其資格，已領取之獎學金應予繳回，並依情節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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